「新店溪青潭自來水水質水量保護區為重要取水口以上集水區」草案總說明
自來水法第十一條第一項規定，自來水事業對其水源之保護，除依水利法之規定向水利主管機關申請辦理外，得視事實需要，申請主管機關會商有關機關，劃定公布水質水量保護區，依本法或相關法律規定，禁止或限制貽害水質與水量之行為；另其中貽害水質與水量之行為，包括同條項第七款所定「在環境保護主管機關指定公告之重要取水口以上集水區養豬」。
新店溪青潭堰以上集水區前於六十八年劃設為自來水水質水量保護區，並由臺北水源特定區管理委員會(現臺北水源特定區管理局之前身)負責保護區內水源、水質、水量安全與潔淨。該管理委員會為防止保護區內養豬廢水污染水源水質，已於七十五年至七十七年間辦理養豬戶拆遷補償。
由於該保護區內前已完成養豬戶拆遷補償，爰依自來水法第十一條第一項第七款訂定「新店溪青潭自來水水質水量保護區為重要取水口以上集水區」，以保護水源安全。

「新店溪青潭自來水水質水量保護區為重要取水口以上集水區」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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